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推廣臺北市各級學校認養流浪犬貓暨生命教育試辦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105年7月22日臺教授國字第1050076566A號函
二、臺北市105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總計畫
貳、目的
一、藉由動保議題，開創生命教育推動之多元化層面。
二、落實校園犬貓自主管理，讓校園犬貓充分融入校園生活之運作。
三、協助舒緩本市動物之家收容犬貓數量日漸具增之隱憂。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協辦單位：臺北市政府動物保護處
三、執行對象：臺北市公私立國小、國中及高中職
肆、實施期程：105學年度。
伍、辦理原則
一、意願優先。

二、全方位支持。

三、專家輔導。

四、融入課程。

陸、辦理方式

一、本局提供之支援措施
(一)由本局為各校安排相關講習課程，內容包括「專業動物相關飼養知識」、「動物保護理念宣導」、「實務經驗分享」及「綜合座談」，並安排至已飼養校園犬貓之學校作實地參訪，讓有意願參加之試辦學校，瞭解如何在校園中飼養犬貓。
(二)由本局安排動物專家團隊到各試辦學校，為校園飼養環境做專業評估，並提供具體建議。

(三)對於參與計畫之試辦學校，各校可填寫申請表並依實際需求擬妥經費明細表函報本局，經費實報實銷。
(四)各校若已有飼養流浪犬貓，亦可申請參與本計畫。
(五)結合本市動保處「臺北市幸福犬貓認養VIP計畫」相關優惠

1、 認養當日晶片植入及寵物登記各1次

2、 認養當日贈送伴侶動物護照1本

3、 認養犬貓免費絕育

4、 認養當日核發臺北市幸福犬貓認養 VIP卡1張

5、 每年犬貓多價混合疫苗預防注射1次

6、 每年狂犬病疫苗預防注射1次

7、 每年提供寄生蟲預防藥物投予1次

8、 參加臺北市動物保護處舉辦之「愛心犬教育入門訓練課程」 1梯次。
二、學校端參與計畫方式

(一)由學校端業務承辦人填寫報名表(附件1)並擬妥經費明細表，完成校內核章後，以免備文方式繳交回本局，再由本局彙整學校名單後提供動保處，由動保處協助學校犬貓認養手續及環境評估等事宜。

(二)學校可先行試養一個月，觀察是否合適，若飼養困難，再送回動物之家。
(三)本市動保處動物之家認養步驟/須知詳如附件2。
(四）學校指定犬貓照顧者，並依教育部頒布之「各級學校犬貓管理注意事項(附件3)」訂定校園犬貓管理措施。
(五）將校園犬貓融入生命教育課程及活動。
三、校園犬貓融入生命教育建議辦理方式
(一)全校性教育活動
學校可利用班週會時間，邀請動保處安排專業人士(動保人員、收容所獸醫或民間動保團體)到校進行專業演講。
(二)年級性教育活動
學校可於學期中安排學生至公營或民營之流浪犬貓收容所參訪或服務學習活動，並在完成勤前教育訓練後，實際操作體驗照護工作。
(三)社團活動
1.學校可鼓勵學校既有社團活動融入動保相關課程，教導學生動物保護及生命教育知識。

2.學校可鼓勵學校成立動保社團，招募對照顧動物有興趣之學生參加，社團活動時間由內聘或外聘之講師傳授犬貓飼育或動物照顧等生命教育相關知識。
(四)校內學藝活動
學校可辦理與動保相關之攝影、繪畫、書法、寫作等學藝競賽鼓勵學生參加，並將成果擇期公開展示。

(五)領域課程

學校可將動物保護與福利之教育納入十二年國民教育之生命教育或環境教育中實施，以建立學生對於該議題正確之觀念態度。
柒、獎勵
一、參與本試辦計畫之學校，主要飼養人記功1次。其餘業務相關人員核實提報。
二、參與推動本案相關子計畫之規劃及辦理說明會之學校，依辦理成果核予敘獎。
捌、經費
一、由本局106年相關預算經費項下支應。
二、對於領養程序所需之相關費用(如結紮、植入晶片等)由動保處協助補助或減免一部或全部。
玖、預期成效
一、生命教育部分，養成學生尊重生命，陶冶愛護生命之價值觀。
二、藉由照顧犬貓，培養學生對弱勢族群之愛心，體會服務之樂趣，建立對事物之責任感。
三、藉由學校協助收養流浪犬貓，逐步達成「零安樂死」之目標。
四、若成效顯著，可再研擬辦理相關成果展覽，讓社會大眾共同見證本市之動保成果。

拾、本計畫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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